附件3
市级专项资金公开说明

一、公开范围
纳入市级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的专项资金都应对外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结果。
二、公开要求

（一）实行因素法分配的项目。每个项目都应公开分配因素、权重及分配结果。

（二）实行申报制的项目。每个项目都应公开项目申报指南、分配结果。申报指南或其他与资金申报有关文件，应当及时发布，确保申报对象有充足的时间申报资金。对实行竞争性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应当明确评审规则，加强实地核查，并公开评审结果。

（三）对于其他项目。也应按要求及时公开分配结果。

三、公开表式和格式
在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时，每一项专项资金只能作为一条信息公开。标题格式为:XXXX(单位名称)2025年XXXX (专项资金名称)分配情况公开，正文部分写明: 详细分配信息见附件。申报指南、分配结果应作为本条信息的附件公开，允许上传多个附件反映不同批次的资金分配信息，每个附件的名称应完整、规范，应显示为: 2025年XXXX (专项资金名称)第X批分配情况。附件中上传的分配信息文件可为正式文件，也可为加工汇总信息，汇总信息的表式和格式可以由各单位自行设计。
